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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99年9月7日投衛局醫字第0990301012號函頒
一、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規定，加害人處遇計畫指對於加害人實施之認知

輔導、心理輔導、精神治療、戒癮治療或其他輔導、治療。考量家庭暴力

施虐者，其本身往往多伴隨有經濟、就業問題，為避免其因經濟負擔無法

至醫療機構接受完整治療，而造成暴力行為持續重演，並補助家庭暴力加

害人處遇計畫執行機構辦理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計畫，落實家庭暴力防治

工作，特訂定本要點。
二、處遇計畫執行機關（構），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醫院評鑑合格並設有精神科門診或精神科病房者。

（二）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精神科醫院評鑑合格者。

（三）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指定之藥癮戒治醫療機構。

（四）經直轄市、縣（市）政府指定之相關機關（構）或團體。

三、前點第一款至第三款之處遇計畫執行機關（構）。得依其專業人力與執行能

力，執行下列各款處遇計畫項目，並得合併數項目為之：

（一）認知教育輔導。

（二）心理輔導。

（三）精神治療。

（四）戒癮治療。

（五）其他輔導、治療。

四、服務對象：法院裁定必須接受處遇計畫之家庭暴力加害人。
五、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予結案：

（一）完成法院裁定之處遇計畫者。
（二）個案死亡。

（三）個案居住地/設籍地搬遷他處。

（四）個案違反保護令罪移送。

（五）個案明顯於保護令期間內無法完成處遇，且保護令期限無法延長。
六、補助項目：
	項         目
	說明（單位/元）

	一、酒、藥癮門診治療
	依行政院衛生署酒癮戒治處遇服務方案補助

	二、酒、藥癮住院治療
	依行政院衛生署酒癮戒治處遇服務方案補助

	三、心理治療
	合乎中央健康保險局給付規定之病例與病名之各項「精神醫療治療費」由中央健康保險局給付

	四、精神治療
	合乎中央健康保險局給付規定之病例與病名之各項「精神醫療治療費」由中央健康保險局給付

	五、個別認知教育輔導
	每案每次每小時補助3百元。

	六、團體認知教育輔導
	每案每次每小時補助3百元；團體帶領最高每次  

兩名講師，講師費每人每小時1千6百元。


備註：

有關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計畫內容涵蓋戒癮治療、心理輔導及其他認知輔導等項目，其中部分合乎中央健康保險局給付規定之病例與病名之各項「精神醫療治療費」由中央健康保險局給付。
七、申請程序：

（一）機構應每季提出申請補助費用檢送核銷相關文件（家暴加害人簽到表、
印領清冊、領據)經衛生局審核無誤後核付。
（二）機構應至內政部家庭暴力、性侵害暨兒童少年保護資訊系統登錄家暴加

害人處遇紀錄，經衛生局審核無誤後核付，無登錄紀錄者，不予核付。
（三）機構如有虛報、浮報補助費用或其他不符規定事宜，衛生局得隨時終止
合約。
八、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之。
